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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CSI�MTN�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 1.4亿美元和1.8亿港币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8.64亿美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亿元）

2,100.35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71.66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 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 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境外中期票据计划 （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根据存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发行

人于2025年12月15日、16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票据，发行金额1.4亿美元和1.8亿港币。 本次发行后，

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余额合计28.64亿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

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CSI�MTN�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李凯、袁峰、郑颖

注册号 2087199

成立时间 2021年12月30日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情况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

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

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

（百万美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07.81 2,107.15

负债总额 2,708.28 2,107.67

资产净额 -0.47 -0.52

营业收入 0.01 -0.02

净利润 0.00 -0.0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证券国际

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5年12月15日、

16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票据，发行金额1.4亿美元和1.8亿港币，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

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 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运资金。 被担保人

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主体， 执行公司和担保人的融资决定，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

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权小组，

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

部事项。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发行

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100.35亿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71.66%。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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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和

202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2号中国电信博物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4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241

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173,467,01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6,101,515,930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71,951,081

3、 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4.50070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2.236458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4251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41

2、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101,515,930

3、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85.149745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71,900,082

3、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9300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唐珂先生、非执行董事吕永钟先生因另有其

他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黄旭丹女士、关丽莘女士、罗振东先生、汪一兵女士因另有其他

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英辉先生、执行副总裁刘颖女士、黄智勇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惠光先生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70,554,142 99.953160 26,273,888 0.039748 4,687,900 0.007092

H股 1,638,609,742 79.085349 433,341,339 20.914651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67,709,163,884 99.318939 459,615,227 0.674185 4,687,900 0.00687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71,410,642 99.954456 25,001,788 0.037823 5,103,500 0.007721

H股 1,635,405,742 78.930712 436,545,339 21.069288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67,706,816,384 99.315495 461,547,127 0.677019 5,103,500 0.00748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89,603,349 99.981978 8,402,481 0.012712 3,510,100 0.005310

H股 2,071,895,081 99.997297 6,000 0.000290 50,000 0.002413

普通股合计： 68,161,498,430 99.982444 8,408,481 0.012334 3,560,100 0.005222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惠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88,476,449 99.980274 8,910,481 0.013480 4,129,000 0.006246

H股 2,069,895,081 99.900770 6,000 0.000289 2,050,000 0.098941

普通股合计： 68,158,371,530 99.977857 8,916,481 0.013079 6,179,000 0.00906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84,229,349 99.973848 13,023,681 0.019703 4,262,900 0.006449

H股 2,069,894,081 99.900722 6,000 0.000289 2,051,000 0.098989

普通股合计： 68,154,123,430 99.971626 13,029,681 0.019112 6,313,900 0.009262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70,554,142 99.953160 26,273,888 0.039748 4,687,900 0.00709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71,410,642 99.954456 25,001,788 0.037823 5,103,500 0.007721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638,458,743 79.080008 433,441,339 20.919992 0 0.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635,254,743 78.925367 436,645,339 21.074633 0 0.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选举李惠光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817,

874,622

99.539390

8,910,

481

0.314756

4,129,

000

0.145854

5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候选

人薪酬方案的议案

2,813,

627,522

99.389364

13,023,

681

0.460052

4,262,

900

0.1505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2、3项议案、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第1、2项议案及2025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4、5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双娟、徐启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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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拟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0.50亿元。

● 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对公司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将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开展。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将遵循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一、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增加基本情况

（一）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对公司2025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详见公司2025-014号

公告）。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增加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5.50亿元（详见公司2025-068号公告）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

意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0.50亿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8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此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2025年1-10月执行情况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和执行情况（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度

额度

执行金额

（2025年1-10月）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

接受或提供服务

承租办公场地（注1） 4,300 2,864

出租办公场地（注2） 1,500 1,081

接受服务（注3） 93,000 47,562

提供服务（注4） 59,000 45,561

采购或销售商品

采购商品（注5） 2,060,000 1,150,863

销售商品（注6） 1,210,000 611,036

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注7） 55,000 46,336

合计 3,482,800 1,905,303

注：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象屿集团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承租部分办公场所、经营场地等（含车位租赁）。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象屿集团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出租部分办公场所、经营场地等（含车位租赁）。

3.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象屿集团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的服务，主要是（1）软件、信息系统服务；（2）象

屿集团大楼、员工公寓服务；（3）榆林象道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铁路、汽车的运输服务；（4）辽宁省象

屿铝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加工服务。

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象屿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服务，主要是（1）为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提供仓储、装卸、配送、运输、烘干等物流服务；（2）为榆林象道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到站配送、装卸、租箱、设备租赁

等服务；（3）为辽宁省象屿铝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租赁、配送、运输等服务；（4）为厦门象盛镍业有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租船等物流服务；（5）为厦门象屿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榆林象

道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公司经营托管服务。

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象屿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主要是（1）向厦门象盛镍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PT� Obsidian� Stainless� Steel、香港象正贸易有限公司采购钢坯等商品；（2）向辽宁省象屿铝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采购铝板、铝卷等商品。

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象屿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主要是（1）向厦门象盛镍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PT� Obsidian� Stainless� Steel、香港象正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硅铁、硅锰、无烟煤等原材料；（2）向辽宁省象屿铝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销售氧化铝、铝锭等商品；（3）向厦门象瀚投资有限公司销售镍铁、铬铁等商品；（4）向黑龙江金

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原材料。

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三）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业务的实际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0.50亿元，具体情况是：由于业务量增加，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为象屿集团控股子公司提供物流、仓储、配送等服务量增加，根据测算，提供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拟增加

0.50亿元。

新增额度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年度额度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公司

接受或提供服务

承租办公场地（注1） 4,300

出租办公场地（注2） 1,500

接受服务（注3） 93,000

提供服务（注4） 64,000

采购或销售商品

采购商品（注5） 2,060,000

销售商品（注6） 1,210,000

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采购或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注7） 55,000

合计 3,487,800

注：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象屿集团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承租部分办公场所、经营场地等（含车位租赁）。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象屿集团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出租部分办公场所、经营场地等（含车位租赁）。

3.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象屿集团及其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的服务，主要是（1）软件、信息系统服务；（2）象

屿集团大楼、员工公寓服务；（3）榆林象道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铁路、汽车的运输服务；（4）辽宁省象

屿铝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加工服务。

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象屿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服务，主要是（1）为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提供仓储、装卸、配送、运输、烘干等物流服务；（2）为榆林象道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到站配送、装卸、租箱、设备租赁

等服务；（3）为辽宁省象屿铝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租赁、配送、运输等服务；（4）为厦门象盛镍业有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租船等物流服务；（5）为厦门象屿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榆林象

道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公司经营托管服务。

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象屿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主要是（1）向厦门象盛镍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PT� Obsidian� Stainless� Steel、香港象正贸易有限公司采购钢坯等商品；（2）向辽宁省象屿铝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采购铝板、铝卷等商品。

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象屿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主要是（1）向厦门象盛镍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PT� Obsidian� Stainless� Steel、香港象正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硅铁、硅锰、无烟煤等原材料；（2）向辽宁省象屿铝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销售氧化铝、铝锭等商品；（3）向厦门象瀚投资有限公司销售镍铁、铬铁等商品；（4）向黑龙江金

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原材料。

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象屿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定期报告。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的定价原则进行交易，具体将遵循如下的定价政策：

1．实行政府定价的，适用政府定价；

2．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价格或

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

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

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并将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开展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的交易将遵循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57� � � � � �证券简称：厦门象屿 公告编号：2025-101

债券代码：240429� � � � � �债券简称：23象屿Y2

债券代码：240722� � � � � �债券简称：24象屿Y1

债券代码：242565� � � � � �债券简称：25象屿Y1

债券代码：242747� � � � � �债券简称：25象屿Y2

债券代码：242748� � � � � �债券简称：25象屿Y3

债券代码：244130� � � � � �债券简称：25象屿Y4

债券代码：244131� � � � � �债券简称：25象屿Y5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

年12月16日下午在厦门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十五名，实到十三名，邓启东董事、林俊杰董事因公事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分

别委托齐卫东董事、王剑莉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捷主持，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签署表决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吴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齐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吴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齐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主任）：薛祖云

委员：刘斌、吴翀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主任）：吴捷

副主任：齐卫东

委员：邓启东、林俊杰、宋华、吴翀、刘志云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召集人（主任）：薛祖云

委员：邓启东、刘斌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各委员会委员任期均自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吴捷先生提名， 聘任齐卫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廖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齐卫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廖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齐卫东先生提名，聘任苏主权先生、范承扬先生、陈代臻先生、郑芦鱼先生、卓薇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林靖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苏主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范承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陈代臻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聘任郑芦鱼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聘任卓薇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聘任林靖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银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厦门象屿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02）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附件：简历

吴捷，男，198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曾任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总监、总裁助理；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目前持有120万股公司股票。

齐卫东，男，1966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曾任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财务负责人、贸易中心管理本

部及贸易事业部总经理，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目前持有273.28万股公司股票。

苏主权，男，1976年出生，大专学历。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曾任厦门象屿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持有116.62万股公司股票。

范承扬，男，1979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委

员。 曾任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经理、风险管理总监等职。 目前持有182.97万股公司股票。

陈代臻，男，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天津

象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象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目

前持有174.77万股公司股票。

郑芦鱼，男，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厦门象屿钢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厦门象

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营销事业部总经理、厦门象屿铝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目前持有222.89万股

公司股票。

卓薇，女，198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副总监、

总监，战略发展中心总监等职务。 目前持有66万股公司股票。

廖杰，男，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目前持有102.6万股公司股票。

林靖，女，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中心总监，曾任公司财务部经理、资金部经理、财务中心

副总监。 目前持有76.611万股公司股票。

吴银萍，女，1989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现任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部副经理。 曾任上海华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咨询顾问、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厦门雷

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目前持有17万股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

202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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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2015年12月18日，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中保投资）在上海成立。 作为“中

字头” 保险行业基金———中国保险投资基

金的管理人和普通合伙人。 十年砥砺前行，

中保投资累计管理规模已超4500亿元，拥

有丰富的“股+债+夹层” 鲜明特点的丰富

产品工具箱，成为国内长期投资、耐心资本

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近期，中保投资公司董事长、上海资产

管理协会会长贾飙接受专访， 他在第十四

届“沪上金融家” 评选中荣获“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年度人物” 。 贾飙表示，成立10

年来， 中保投资坚定践行以耐心资本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未来将通过“一基、两业、三

全、四化” 的新战略规划实施，致力于打造

一流的综合性资产管理集团。

以耐心资本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专访中保投资董事长贾飙

在服务国家战略中

巩固提升四大核心竞争力

2024年12月，中保投资携手新华保险、中汇

人寿设立智集芯基金， 出资约20.37亿元成功受

让上海国际集团持有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份额， 坚定支持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

发展战略，同时也创造当年国内场内单笔最大S

基金交易。

为支持上海在2022年完成成片二级以下旧

里改造任务，中保投资募集了200亿元入股上海

地产集团，补充上海旧改项目资本金，同时撬动

银行资金和社会资本参与。 并设立50亿元保债

计划支持城中村改造，近6万户居民受益，进一

步托举居民安居梦。

2015年， 中保投资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支持

招商局轮船境外项目，包括斯里兰卡科伦坡港、

汉班托塔港、吉布提国际自由港等港口建设。 从

初期计划的400亿元到如今累计合作规模的480

亿元， 充分彰显其作为保险行业的投资平台汇

聚具有长期资本属性的保险资金的作用。

这些案例是中保投资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 贾飙表示， 过去十

年，中保投资在支持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服

务城市更新、 扶持硬核科技企业发展、 国企混

改、辅助监管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自身

特色的以“资产管理+投资” 为两大核心业务的

经营模式。 站在新起点上，中保投资将持续巩固

提升四大核心竞争力。

一是卓越的品牌影响力。 作为保险行业的

投资平台，中保投资不仅拥有深厚的发展积淀，

更在资产管理行业确立了广泛的市场号召力。

二是独特的衔接整合力。 中保投资脱胎于

原金融监管部门， 依托独特的监管背景与行业

基因，具备了成为联接“有为政府” 与“有效市

场”的桥梁与纽带。这种独特的站位赋予了中保

投资强大的跨界资源整合能力， 能够有效打通

政策端与市场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是多元的产品创新力。 中保投资的业务

覆盖保险资管和私募股权子行业， 拥有丰富的

金融产品工具箱， 可以通过定制化的综合金融

产品解决方案， 持续为客户创造长期稳健的价

值回报。

四是敏捷的科学决策力。 中保投资的组织

架构高度扁平化，实行“管理层-业务团队” 的

两级管理，大幅缩短决策链条，确保在瞬息万变

的投资市场中敏锐捕捉商机，实现高效落地。 而

且建立了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 确立优胜劣

汰的用人导向，充分激发组织活力与内生动力。

以耐心资本支持科技自立自强

“金融国家队要担当起服务国家战略的责

任。”在贾飙看来，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转化

为耐心资本需要培育的过程，要将理性投资、价

值投资和长期投资作为保险投资的基本原则，

摒弃短期投机行为，关注长期稳定收益。

贾飙表示，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长、来源

稳，与科技产业有着天然的契合性。 锚定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保投资充当耐心资本角色，

在算力、算法、数据等AI核心领域进行了综合布

局，通过债权计划、股权计划及私募基金等多元

工具，积极投资了一批行业领军企业。

据悉， 近年来， 中保投资积极布局集成电

路、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通

过长期持股、战略投资等方式，支持中芯国际、

联影医疗、中创新航、沪硅产业等一批科技创新

企业成长，助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12月5日，成立仅5年的国产“英伟达” 摩尔

线程在科创板上市，以114.28元/股的发行价、近

80亿元的募资总额， 双双创下2025年科创板

IPO之最， 成为资本市场名副其实的 “明星项

目” 。在摩尔线程“豪华”的投资名单中，中保投

资正是陪伴其成长的投资者之一。

当好耐心资本， 保险资金正加大资本市场

投资力度。 贾飙表示，险资作为长期资金正加速

入市， 而且并不单纯寻找稳定分红的高股息资

产，也在寻找下一阶段产业升级中的关键方向，

即“一手抓高股息，一手抓成长” 的投资策略。

伴随政策推动险资建立 “三年以上长周期考

核”机制在各家机构的具体落实，预计未来保险

资金入市规模将会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

战略升级：

“一基二业三全四化”的综合性资管集团

2025年，中保投资划归上海市管理，由上海

市国资委履行监管职责， 开启了新一轮发展征

程。 贾飙表示，通过实施“一基、两业、三全、四

化” 的新发展战略， 中保投资将紧密围绕上海

“五个中心” 建设，持续深化业务布局，打造成

为社会信任、客户满意、员工幸福的一流综合性

资产管理集团。

其中，“一基” 是坚持以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为展业基础。“两业”是坚持资产管理和投资两

大核心业务。 “三全” 是坚持全资产类别布局、

全生命周期服务、 全面风险管理的经营发展模

式。“四化”是坚持集团化管理、多元化发展、市

场化运作和国际化布局。

过去十年，中保投资以另类投资为主。 贾飙

透露，未来中保投资正谋划布局二级市场，服务

科技产业的全生命周期。

当前，中资企业“走出去” 步伐也在加快，

对保险资金的国际化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贾飙透露，适应新发展需求，中保投资下一步还

将开展国际化布局，配置全球优质资产。 “我们

原来仅仅布局在国内， 现在有很强烈的国际化

资产配置的诉求。 ”

站在“十五五” 征程的新起点，服务新质生

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耐心资本的关键支撑作

用将进一步凸显。“中保投资将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在服务大局中实现自身的

新一轮高质量发展。 ”贾飙说。（完）

-CIS-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副本

遗失登报声明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饶鄱阳鄱阳湖大道证券营业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611285662985202，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副本（副

本编号：000000037558）于2025年12月1日不慎遗失。现郑重声明，该经

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副本自遗失之日起作废，任何单位或个人冒用该

副本从事的一切活动，均与本单位无关，本单位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单位：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饶鄱阳鄱阳湖大道证券营业部

日期：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759� � � � � � � �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6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2025年第64次审议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

了审议。 根据会议审议结果，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

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公司本次发行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648� � � � � � � � �证券简称：中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4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航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87%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8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 （南京）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115MA1YBDYB1F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108797554210H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6日收到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

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卫星” ）发来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

函》。 截至2025年12月16日，国华卫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9.0485万股，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4.3000万股。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国华卫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

206.0749万股减少至1,072.72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8.87%减少至7.89%，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华卫星应用产

业基金 （南京）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47.4149 5.50 614.0664 4.52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明）

2025/11/11�

-2025/12/16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航天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458.6600 3.37 458.6600 3.37 / /

合计 1,206.0749 8.87 1,072.7264 7.89 -- --

注：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

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